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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第 2次定期報告第 2輪審查會議 

第 8次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10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法務部 5樓大禮堂 

主席：李委員念祖                       紀錄：蔡智勛 

出、列席者：詳如簽到表 

決議： 

一、經社文公約第 1條及公政公約第 1條 

(一)對結論性意見中相關建議之回應 

1.第 20點、第 21點 

(1)姚教授孟昌 

有關公民參與決策部分，請各撰寫機關可否適度對外

公開公聽會或內部諮詢會議之會議內容及決議，例如

法務部「人權大步走」網站公開人權相關訊息，讓民

眾得以蒐集相關資訊。 

會議資料第 4 頁有關為落實行政程序要求而依法舉行

聽證之部分，聽證或公聽會之結果有無適度對外公開，

以落實政府資訊公開，請法務部補充說明。 

會議資料有關部落之公聽會並無舉辦場次及時間之相

關統計資料，亦無呈現討論內容及決議，又以服貿之

公聽會為例，舉辦場次、討論內容為何均未公開，致

民眾無法獲取相關資訊，政府資訊適度對外公開應有

一致性之機制。 

(2)人權公約施行聯盟 

會議資料第 3頁第 4點有關身心障礙者決策參與部分，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設置辦法規定應有 2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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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請衛福部補充說明為何目前僅有 24位委員。並

請衛福部進一步檢討該設置辦法是否與 CRPD 或身心

障礙者參與決策之機制有違，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者參

與多元性之要求。 

請各撰寫機關綜合說明公民參與在法制面或政策面等

之制度性保障為何，例如是否可以向國際專家簡要說

明行政程序法有關公民參與決策機制之相關規定為何，

及參與決策機制之保障是否足夠。 

有關為落實結論性意見之審查會議，部分法案被認定

違反兩公約，立法院卻無法審議通過，是否有可能以

暫行措施或其他方式處理。另如釋字第 709 號等相關

解釋之要旨是否可轉化為抽象性之準則，以協助各機

關檢討其施政是否符合釋字第 709 號意旨或其他法令，

請法務部參考。 

(3)台灣人權促進會 

會議資料第 3 頁有關街頭遊民之部分，因內容係屬遊

民之安置與輔導，與公民參與決策部分較無關聯，建

議應移列結論性意見第 50 點及第 51 點一併處理。另

對於遊民事實上如無公民參與決策機制，請衛福部於

報告內敘明沒有提供遊民公民參與決策之機制。 

(4)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 

會議資料第 3 頁至第 4 頁有關原住民部落會議實施要

點是否能真實反映原住民部落自治之最新實際情形或

問題，以落實原住民族之同意權機制，請原民會補充

說明。 

(5)主席李委員念祖 

因釋字第 709 號、第 732 號解釋涉及土地徵收程序，

故請內政部、交通部將前揭解釋相關內容列入報告。 

請法務部提供各機關公聽會參與人數之相關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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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顯示參與之程度。 

參照釋字第 653 號、釋字第 720 號解釋意旨，即立法

院遲未完成修法前，先行以行政命令等暫行措施處理，

可否採用為行政程序法完成修法前之運作方式？即於

法無明文之情形下，是否得本於釋字第 709 號解釋之

精神，於立法院完成修法前以行政命令等暫行措施實

現正當程序之保障，請法務部參考。 

2.第 30點 

(1)姚教授孟昌 

請原民會補充說明會議資料第 5 頁第 3 點有關公民投

票應有 50%以上同意之部分，如何落實？有無具體程

序、成果？另第 4 點有關原民會舉行公聽會之部分，

其決議是否已經形成原民會之政策而得以進一步追蹤

落實。 

會議資料第 5 頁第 5 點有關完成蘭嶼核廢料之儲存場

土地續租作業符合公共利益之部分，建議經濟部刪除。

另請經濟部補充說明對於處理核廢料儲存場及未來儲

存場遷移後產生爭議時之立場為何。 

(2)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 

大南澳地區可能成為核廢料之儲存地區，請經濟部將

此部分之最新辦理情形或資訊納入國家報告。另會議

資料第 5 頁第 4 點有關召開公聽會後決議之實際執行

進度如何，請原民會補充說明。 

(3)台灣人權促進會 

蘭嶼被指定為核廢料儲存場之政策決定，當初並未經

過蘭嶼居民之同意，初次報告亦未有相關敘述，建議

經濟部應於本次國家報告敘明，並應對此表示道歉。 

會議資料第 5 頁第 5 點有關完成蘭嶼核廢料之儲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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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續租作業符合公共利益之部分，請經濟部補充說

明。 

(4)主席李委員念祖 

會議資料第 5頁第 5點請原民會研議是否刪除。 

3.第 31點 

(1)姚教授孟昌 

會議資料第 6 頁及第 7 頁有關原住民保留區土地之部

分，請農委會及原民會補充說明如果政策已經落實，

則原住民保留地面積有多大、影響人數有多少、有多

少族群因此政策而受益、政策之具體內容為何及產生

相關爭議時如何處理之統計數據或資料，並請農委會

就諮詢委員會及諮詢平台成立之統計數據及諮詢委員

會之組成方式補充說明。 

農委會及原民會並未回應國際專家之意見，請補充說

明有關石梯漁港於 1990 年至 1993 年已登記為原住民

保留地後，仍發生土地被徵收及強占之問題。又已被

劃定為原住民保留區之土地，嗣後被徵收時之具體救

濟措施為何。另原住民保留地自申請至核准期間，如

遭人強占時，相關機關如何處理。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計畫由何主管機關負責審查，是否

已關注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規定。 

(2)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請經濟部提供目前礦業用地位於原住民保留地或傳統

領域之統計資料，並補充說明原住民於上開情形如何

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之同意權。 

有關早期之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無法依規定提出具

備耕作事實滿 10年(現行規定為 5年)之證明以取得所

有權，對原住民有歧視之嫌疑，建議刪除取得時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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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原住民傳統領域於未依法劃定公告前，不適用原住民

基本法第 21條，將導致原住民傳統領域之開發行為均

不須經原住民同意而影響原住民權利之結果。 

(3)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 

原住民保留地自申請至核准期間，如遭人強占時，其

權利如何受到保障。 

請經濟部補充說明於原住民保留區取得礦產土地之情

形，並請農委會補充說明諮詢委員會成員代表具有原

住民身分之比例、開會過程及內容。 

(4)人權公約施行聯盟 

請原民會綜合說明何謂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傳統領

域，並請補充說明對原住民土地之保護措施為何。 

4.第 32點 

(1)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 

會議資料第 6頁第 1點有關傳統領域調查成果之部分，

請原民會補充說明不能正式公告之理由或困難為何。 

(2)台灣人權促進會  

請環保署提供會議資料第 7 頁及第 8 頁有關環保署依

法要求開發單位於函送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前，與當

地居民溝通並舉行說明會之相關統計資料。 

(3)主席李委員念祖 

有關何謂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傳統領域，請原民會

補充說明對原住民土地之保護措施為何。 

請各撰寫機關依學者專家及團體代表所提意見補充或

修正相關回應資料。 

5.第 33點、第 34點 

(1)姚教授孟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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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原民會補充說明會議資料第 8 頁有關全力支持平埔

族復振語言之部分，是目標或是在進行中之現有政策，

並請補充平埔族之語言、聚落分布、人數及使用平埔

族語言之人數等相關統計資料，及說明平埔族之語言

文化是否式微而須搶救。另有關復振平埔族之語言及

文化部分，建議原民會與聯合國之相關組織合作。 

(2)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 

會議資料第 8 頁有關原住民身分認定部分，前言敘述

原住民身分認定影響現有原住民族權利，惟第 2 點第

3 小點又敘述以不損害原住民既有權益為前提，如此

將有導致承認平埔族群身分將影響其他已被認定身分

之既有原住民族群利益之誤解，且與國際專家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第 34點以人權為本之意旨相牴觸。 

地方政府自行認定平埔族身分之成果，建議應納入國

家報告。另除原民會外，其他機關如有與平埔族文化

認定方面之相關進展，亦應呈現。 

有關原住民身分認定用語之中文翻譯，究係指個人之

身分認定或族群之身分認定，請翻譯時應參照英文，

以免文不對題。 

(3)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會議資料第 8 頁第 2 點第 3 小點之敘述，似有歧視原

住民之嫌疑。 

6.第 35點 

(1)姚教授孟昌 

請外交部及原民會補充說明對於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

宣言之立場，我國是否願意將其做為國際習慣法或重

要的國際法律原則予以遵循，或是僅供參考。 

(2)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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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原民會補充說明有關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35 點必

須釐清原住民土地(領域)的定義，不同的原住民族土

地應如何釐清，其判斷標準為何？並非僅有土地劃定

方式之說明而已。 

有關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是否國內法化問題，請

原民會補充說明能否透過政治性宣示，例如是否可由

原民會主委表態之方式達到宣示之效果。 

(3)主席李委員念祖 

請原民會補充說明對於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之立

場。 

請原民會就對 LIMA 台灣原住民青年團意見之回應資

料納入國家報告。 

(二)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 

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 

有關原住民族自決權部分，請原民會補充說明最新的

實質進展，並請說明會議資料第 12頁第 6點末句之意

思，且考量是否應予刪除。 

 

二、經社文公約第 2條及公政公約第 2條 

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 

(一)姚教授孟昌 

1.請勞動部補充說明外籍勞工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

之相關保障？外籍移工是否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外籍移工遭禁孕者、女性移工及家事勞工是否在勞

動職場上受歧視？性別平等法是否適用於家事勞

工？上開問題發生爭議時，勞動部如何保障其相關

權利；另請司法院補充說明審判時上開法律對於外

籍勞(移)工是否一體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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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勞動部補充說明對仲介業方面有關反歧視教育

宣導相關資料。 

3.請教育部補充說明該部就國際專家特別關注之處

理性傾向、性霸凌及性別認同等性別平等議題之具

體成效為何，相關案例如何處理。 

 (二)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1.請勞動部整理有關外籍勞工於 1999 專線申訴受到

就業歧視案件態樣類別(例如產業或社福)之相關

統計資料及後續追蹤情形。 

2.會議資料第 13 頁有關外交部補充國際合作與發展

援助之資料，不完全符合撰寫準則之要求，在計算

相關金額數字時應考量我國援助對於他國人權工

作之衝擊、影響或占他國項目經費之比例，例如我

國所援助之經費是否影響他國於健康權項目之表

現。 

3.會議資料第 15 頁表 3，請衛福部以全國中低收入

之老人數為母數，以呈現受益人數之比例。 

4.請內政部補充說明會議資料第 14 頁有關住宅租金

補貼統計表之部分，獲得補助比例偏低之原因。 

5.建議合併經社文公約及公政公約第 2條、經社文公

約及公政公約第 3 條及公政公約第 26 條，並依聯

合國人權指標對於平等權之相關要素予以分類。 

6.請教育部依照性別、各級學校、族群等分類項目，

提供原住民學生之在學率、輟學率及畢業率之相關

資料。 

(三)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 

1.會議資料第 14 頁至第 16 頁，請衛福部補充原住

民族群比例之資料。 

2.會議資料第 18頁，請原民會補充說明原住民學生



 
第 9 頁，共 13 頁 

在學率、輟學率之相關資料、輟學原因為何，是

否係因歧視所造成。 

3.現行課綱關於族群和諧、多元尊重等之實踐情形

如何，請外交部補充說明外交青年大使於國際場

合文化展演上有不當歧視臺灣原住民之情形，並

請外交部說明有何加強外交部人員或相關計畫人

員對於原住民文化認識與尊重之具體措施。 

4.請交通部觀光局補充說明應如何避免於觀光上對

原住民文化之歧視，例如對邵族文化之歧視案

例。 

5.請教育部補充說明會議資料第19頁有關就學權之

部分，就學環境是否營造友善、無歧視的環境。

另請教育部對課綱之部分補充對原住民文化教育

方針之相關資料。 

(四)台灣人權促進會 

1.有關外籍勞工禁孕案件涉及性別議題，建議由性

平處就此具體案例，彙整包括司法院、勞動部等

相關機關之資料，研議該案例所產生的問題及如

何避免類似案件發生之措施。 

2.請內政部提供會議資料第 13頁有關申訴機制之相

關統計資料。 

3.請內政部斟酌會議資料第14頁有關居住權之部分，

是否應移列居住正義章節。 

4.請金管會補充會議資料第 22頁有關函釋要求人身

保險業對於身心障礙者應依公平、合理原則訂定

承保標準，不得無故拒絕受理之部分，身心障礙

者投保被拒或增加費用支出之相關案件統計資

料。 

(五)主席李委員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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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性別平等處彙整各機關目前所提供之有關「反

歧視措施」與涉及性別歧視案件之資料。 

2.經社文公約及公政公約第 2 條、經社文公約及公

政公約第 3條及公政公約第 26條部分，請各撰寫

機關依據撰寫準則規定提供相關資料。 

3.請交通部觀光局補充說明有關補助導遊在職訓練

及觀光事業之反歧視教育宣導相關資料。 

4.請勞動部補充說明對仲介業方面有關反歧視教育

宣導相關資料。 

5.請教育部補充說明國民中小學原住民教師比例及

反歧視師資培育課程之相關統計資料。 

 

三、經社文公約第 3條及公政公約第 2條第 1款、第 3條、

第 26條 

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 

(一)姚教授孟昌 

1.有關會議資料第 51 頁有關國民中小學因屬義務教

育階段免學費部分，因經社文公約及撰寫準則規定

應完全免費，請教育部補充說明對此之相關政策。 

2.建議議事組對公政公約第 2條第 1款、第 3條及第

26條予以分類，例如分為身心障礙者、婦女、性別

認同與性傾向、移工等，並分配給相關主政機關統

合資料。 

3.對原住民之當事人能否優先適用原住民族之習慣

法，法院審判時能否對原住民族之習慣法予以尊

重。 

(二)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請衛福部補充會議資料第 54頁有關違反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遭裁處案件之相關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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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 

1.請內政部及性別平等處補充說明會議資料第 53頁

有關消除傳統風俗對女性歧視之相關措施部分，

因不同族群文化對於性別之認同與分工可能有不

同的定義，應強調敘述文化之特殊性。 

2.請性別平等處將有關原住民文化與性別主流化之

衝突與困境之資料，呈現在國家報告。 

(四)台灣人權促進會 

有關卑南族傳統文化「巴拉冠」因涉及原住民少數

族群文化之相關議題，建議應移列於公政公約第 27

條處理。 

(五)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建議性別主流化與原住民文化價值衝突之情形與

困境應納入國家報告，尤其在發生衝突時原住民文

化保存的問題，並可以此做為與國際專家溝通的機

會，如其他國家遇到類似的問題如何處理，請國際

專家提供相關建議。 

(六)主席李委員念祖 

1.建議性別平等處對有關原住民女性之參政權及相

關待解決之問題呈現在國家報告。 

2.請性別平等處及原民會將公約規範與文化價值衝

突之情形及困難等呈現在國家報告。 

 

四、經社文公約第 4條及第 5條、公政公約第 4條、第 5條 

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 

主席李委員念祖 

有關反恐法之資料暫時刪除。 

五、請各撰寫機關參酌委員、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之建議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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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六、為因應「國際人權條約締約國提交報告的形式和內容準

則彙編」之「包括共同核心檔和條約專要檔準則在內的

根據國際人權條約提交報告的協調準則」要求之篇幅限

制，各撰寫機關提供之資料請務必擇要論述，並確實掌

握各撰寫準則及一般性意見之意旨，提供撰寫資料。並

請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針對初次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重點予以回應，請

勿流於繁冗瑣碎之業務報告撰寫方式。 

(二) 請各撰寫機關提供之統計數據以 2012年至 2015年之

資料為原則，2011 年前之統計數據，除有特殊必要

予以保留外，請逕予刪除。 

(三) 請各撰寫機關提供之資料及統計數據，應包含所督導

地方政府之業務資料，並將地方政府之資料及統計數

據彙總納入各撰寫機關之報告內容。 

(四) 請各撰寫機關確實依撰寫準則要求提供之重要指標，

例如性別及身分別等，提供相關統計資料。 

(五) 國家報告因需進行國際審查程序，請將貴機關撰寫資

料中有關之年份，均以西元年方式呈現。 

(六) 兩公約國家人權報告屬政府全體之報告，請將撰寫資

料中提及本機關(如本部、會、署等)之用字，參照初

次報告之撰寫體例，一律修正為政府或機關名稱；並

請貴機關均以政府一體之立場及語法提送本報告資

料。 

七、請撰寫機關派員出席各場次審查會議時，應指定代表回

應主席之詢問，並務必請實際撰寫報告人員一併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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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請撰寫機關於 104 年 11 月 5 日前回復修正或補充資料。 

九、請各撰寫機關於各場次審查會議後立即轉達各該負責撰

寫人員有關會議審查應修正或補充事項之要旨，勿待本

組送達各該會議紀錄後始著手進行，以免延誤提交資料

之時間。 

十、相關撰寫準則電子檔已公布於法務部全球資訊網人權大

步走專區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public/Data/

593174251608.pdf 

散會：下午 12時 42分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public/Data/593174251608.pdf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public/Data/593174251608.pdf

